
成中医教务 〔⒛⒛〕166号

关于印发

《成都中医药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

转换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学院 :

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创新创业教育,提升学生创新精神、创业

意识和创造能力,提升人才培养质量,现将 《成都中医药大学本

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印发给你们 ,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:成都中医药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

办法 (试行 )

成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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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中医药大学

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

(试行 )

转换

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

委等部门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

创业就业的通知》 (发改高技 〔2022〕 187号 )、  教育部关于

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

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

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精神,进一步推进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,

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,增进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

和创造能力,提升人才培养质量,结合学校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一、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范围

创新创业学分包括创新创业课程和创新创业活动两个模块。

创新创业课程学分按人才培养方案执行,创 新创业活动学分按本

办法认定,认定范围包括以下类别 :

(一 )创 新活动模块

府部门或其委托的行业权威机

学校组织的各类专业竞赛并获得

2.科学研  :。 扌争学生主持或参与学校发布的大学生创新训练

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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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、教师科研项目、学校举办的各类科 活动并取得成果,或

在国内外正式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艺术作品。    i

3.知 识产权:指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计算机软件著作

权等。

(二 )创 业活动模块

1.创 业竞赛:指参加国际、国内创业类竞赛活动。

2.创 业项目:指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、创业实

践项目等。

3.创 业实践:指学生自主创业 ,

二、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

依法注册公司等实践活动。

(一 )创 新活动模块的学分认定

1。专业竞赛的学分认定

认定标准及部门

1.学 生提供获奖

证书

2.主 办 (组 织 )

单位认定

国家级
(含 国际

竟赛 )

优胜奖或鼓励奖

省级 (中

国赛区选

拔赛)

优胜奖或鼓励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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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赛区选

拔赛 )

三等奖 1.0 70

备注:1。 同一类别竞赛多次获奖者,只 计其最高奖。若获奖等级的名

称不同,则 以该项竞赛的最高奖对应一等奖,依此类推;⒉对以名次计奖

的省级及以上竞赛项目,获得第 1名 等同于一等奖,第 2名 至第 3名 等

同于二等奖,第 4名 至第 6名 等同于三等奖;3。凡未获得相关职能部门立

项 赛的竞赛,一律不予置换学分 ;4。项目组负责人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

分值给定,其余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 1个学分,最低按 0.5分计算。

各注:项 目组负责人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分值给定,其余学生按排名

顺序依次递减 1个学分,最低按 0.5分计算,每个项目最多不超过 3人。

3。科技成果的学分认定

2。科研训练的学分认定

序号 项 目 标准
获得

学分

转换

成绩
认定标准及部门

l

大学生创

新创业项

目

国家级 4.0 90

1.学 生提供结题证明 ;

2.校 团委认定省级 2.0 85

校 级 1.0 80

2
参与教师

科研项 目

有报告、

实物等成果
1.0 70

1.学 生提供教师书面证

明材料 ;

2.教务处、科技处认

定。

序号 项 目
获得

学分 /篇
转换成绩 认定标准及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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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. EI iTX 6.0 100
1.学 生作为第一作者或

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

文,且学校
`为

第一单位 ,

需提供论支的原件及复

印件 (含封面、目录、正

文、封底);

2.刊 物类别以学校发布

的期刊目录为准 ;

3.同 一篇 sCI/EI论 文只

接受一位作者的学分认

定,若论文 (IF>5)则 可

认定两人。

4.图 书馆图′ 中心认定。

2 中文核心期刊 3.0 90

3
国际性学术会

议收录的论文
2.0 70

4
全国性学术会

议收录的论文
2.0 70

4.知 识产权的学分认定

序 号 项 目 获得学分 /篇 转换成绩 认定标准及部门

发明专利 5.0 100
1.学 生作为第一

发明人 ,学 校作

为专利权人,需
提供证书原件 ;

2.中 医药健康产

业技术研究院认

定。

2 实用新型专利 l。0 70

3 外观设计专利 l。 0 70

4
计算机软件

著作权
1.0 70

(二 )创 业活动模块的学分认定

序号 名称 标准
获得

学分

转换

成绩
认定标准及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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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创业竞赛

国家级 4.0 100
1.学 生提供获奖证书

2.主 办 (组织)单位认定
省  级 3.0 90

市厅级 2.0 80

3 创业实践

创办企业

并取得营

业执照 ,

有实际经

营活动

3.0 100

1.学 生办理ζ体学创此 休学 1

年 4学分,可逐年递增,累
计不超过 8学分 ;

2.授 予学生法人代表,需提

供营业执照和法人相关证明

复印件,由 中医药健康产业

技术研究院认定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按照
“
谁主办 (组 织 )、 谁认定、归口管理

”
的原则,活动

主办 (组 织 )单位为认定单位,负 责学分认定,教务处为归口管

理单位,负 责学分审核。具体认定程序如下 :

(一 )学分申请:每年 9月 ,学 生在教务系统中申报上一学

年创新创业学分信
`急

。

(二 )学分认定:每年 11月 前,学分认定单位在教务系统

中对学生学分申请信息进行核实认定。

(三 )学分审核:学分认定单位完成学分认定后,教务处完

成终审。

(四 )其 它创新创业活动学分,有 明确学分认定单位的,由

认定单位提出申请;没有学分明确认定单位的,由 学生直接向教

务处提出申请,教务处审核后,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四、创新创业学分转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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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参照
“
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标准

”

申请学分转换 ,转换学分课程应与学生参加的创新创业活动内容

相关,同 一学生在校期间最高可以转换 10个学分F创 新创业学

分转换须个人申请、教务处组织审核认定,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五、附则

1.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,试行期 2年 。

2.本管理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23∠F5丿日 4 日印 犭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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